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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國際紡織面料及輔料博覽會 

2016年7月7日至9日  

Intertextile Pavilion 

2016 Shenzhen International Trade Fair for Apparel Fabrics and Accessories 

 

 

 
台灣團參展及辦法及規定  組團單位：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及法蘭克福展覽(香港)有限公司  共同主辦  一、    展覽概況 (一) 2015 年展會回顧 

� 廣東省為中國第一大紡織重鎮，深圳為連結香港以及華南地區最重要的交通樞紐，並有超過2,000

家成衣廠以及800個品牌。因此深圳展是拓展廣大華南市場的最佳平台。 
� 參展廠商：超過670家來自中國、香港、印度、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及英國等8個國家參展。 
� 與會買主：超過14,800位來自26國家的成衣廠、貿易公司、進出口商、批發商、代理、百貨公司、零售商、連鎖業、貿易公協會/紡織機構、媒體及設計師等買家前往。10大買主國: 香港、台灣、韓國、日本、印度、越南、泰國、印尼、澳洲、美國。 
� 品牌買主：當地品牌如 6ixty 8ight, Azona, Bblluuee, Betu, Cabbeen, Cosmo Lady, Donoration, Dgvi, Embry Form, Exception, Fairy Fair, Goelia, Giordano, Jeanswest, Kaltendin, La Pargay, Lianz, Marisfrolg, Mcdearm, Purcotton, Pepco Clothing, Peacebird, Seasonwind, Show Long, Versino, Vkk, Wacoal, Yishion…等。國際品牌則有 Brook brothers, Diesel, Espirit, Givenchy, G2000, LF Sourcing, Liebesking, Pepe Jeans, Replay, Silvereed…等。  (二) 台灣展團的優勢 
� 為擴大參展版圖及建立台灣館優質形象，作為吸引專業買主前往的重要展覽策略。 
� 國際館的優勢展位及高秩序性，是吸引有效買主駐足與洽談的重要關鍵，台灣廠商的產品研發能力、品質控管與合理的價格特點，在國際館裡最為適合，也最具競爭力。 
� 組團單位將為台灣團廠商申請國貿局補助以提升台灣館展館整體形象、設置專用的服務台與休息室，提供茶水服務及必要後勤與展會現場的即時支援，協助廠商順利參展，也提供買家台灣參展商資訊。  二、    展覽細節 

(一)  展出日期：2016 年 7 月 7 日至 9 日   
(二)  展覽地點：深圳會展中心(中國廣東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區褔華三路) 
(三)  展出產品： 

� 布料：棉/羊毛/絲/亞麻/苧麻/人造布料/針織/加膜布料/內衣及泳衣布料/功能布料/印花布料  
� 纖維及紗線  
� 刺繡/飾邊/輔料(包含緞帶、織帶及鈕扣) 
� 紡織類電腦輔助設計/電腦輔助製造/電腦積體製造 
� 設計及形象/時裝及紡織品專業刊物  三、參展費用： (一)  標準攤位：每平方公尺新台幣 9,188元含稅（9㎡總價為 82,692元，12㎡總價為 110,256元），     費用包括：地毯、公司招牌、會議桌/椅子、可鎖櫃、投射燈、吊桿/層板（可互換）、 攤位保全及清潔、大會目錄刊登、台灣團廠商名錄、參展證、買主邀請函、宣傳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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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團的廠商可享有大會所提供的所有服務，台灣團另將提供整體裝潢、專用茶水區，不需額外付費。 四、報名方式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或額滿為止。額滿後報名之廠商，須以候補方式辦理，若有取消或增加之名額，將依序通知遞補。 (二) 請詳細並完整填寫台灣團報名表，先行傳真並將表格正本郵寄至：香港商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台北市 110市民大道六段 288號 8樓／傳真：02-2747 6656／張惠婷小姐 (三) 繳費方式： 1. 收到「報名確認函」後請至各銀行辦理電匯繳款（支票或現金繳交不適用）。 匯款單各欄填寫資料如下： ① 收款款行：「台北富邦銀行南門分行」 ② 收款人帳號：「510210250466」 ③ 收款人戶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④ 匯款人姓名：繳款之「公司名稱」 2. 特別注意事項：請於銀行辦妥電匯手續後，將電匯繳款單或繳款證明（影本）於空白處註明”深圳展”三字後傳真至紡拓會市場開發處（傳真專線：02-23943245／23917712 方元珍小姐），始完成報名繳費手續；廠商攤位選擇之順序將以完成報名及繳款之先後順序為準，敬請注意。  五、攤位位置分配 (一) 攤位位置將依廠商需求面積大小及報名先後順序選位，廠商可先傳真或Email報名。 (二) 至於展出面積相同參展者，則依選位順序選擇攤位。 (三) 收到報名確認函後，須於十天內完成繳費程序，否則將取消原選位順序。 (四) 攤位規格以盡量符合廠商報名表上所填的需求為原則。 (五) 組團單位有權因大會變更平面圖或因市場需求之改變，在必要時調整攤位位置。  六、組團單位負責辦理下列事項 (一) 參團廠商展示場地規劃、佈置設計及位置分配。 (二) 代參團廠商辦理參展手續及有關事宜。 (三) 編製參團廠商名錄。 (四) 廣告宣傳事宜。 (五) 派員隨團協助。 (六) 參團費用不包含下列費用 1. 超出本主辦單位標準之佈置費用。 2. 展品運費(所有託運展品之廠商依公斤數自付運費並共同分攤運費中之固定費用）。 3. 未統一交運之展品或保稅工廠須用保稅方式出口，其所需辦理之手續及各項費用。 4. 隨身展品進入外國應繳納之關稅及其他稅捐。 5. 參團廠商人員之食宿、機票、交通、隨身行李超重等費用。 6. 活動結束後展品處理費用。 7. 其他臨時發生，無法以本主辦單位預算容納之費用。  七、參團廠商應遵守之義務 
(一) 參團廠商須派遣人員攜帶展品參與各項活動，並對其展品負所有人責任，及對所派參加人員之作為 與不作為負連帶責任。 
(二) 活動前後之展品處理，皆由參團廠商自行負責，並依本主辦單位規定，於活動結束，適當處理現場 之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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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團廠商於活動期間，如有違反下列規定者，本主辦單位得視情況不接受其參加本主辦單位任何國內、外推廣活動，其情節重大者，並將報請政府有關機關處理： 1.   如須於其獲分配之展示場所內張貼與本展示會無關之宣傳品，應事先妥為規劃，並經本會認 可後始得張貼，以維護整體形象。 2.   參團廠商不得與其他非本團團員共用其所分配之展示場所。 3.   參團廠商託運展品中，不得夾帶未申報物品或違禁品。 4.   參團廠商人員於活動期間，須在場照料展品、接洽交易，並提供資料以便本主辦單位分析市 場及統計拓展成果，其涉及業務機密部份，本主辦單位將予審慎保密。 5.   參團廠商之展品不得侵犯國內外其他廠商之專利權、商標權、其他智慧或工業財產權。 6.   參團廠商人員必須依照團務會議決議之行程全程參與，除有不可抗力之原因，事先經本主辦單    位同意之外，在團體活動完成前不得離團。如因其離團而招致本主辦單位或其他有關單位之損失時，應負責賠償。 7.   參團廠商人員應具團隊精神，確實遵守團務會議決定事項，服從團長之指揮與領導及本主辦單  位工作人員之協調。 8.   參團廠商人員不得有損及其他業者之利益或國家名譽之作為。 9.   參團廠商人員於團體活動時應服裝整齊、遵守國際禮儀。 10. 展品價值不得低報、匿報。 11. 為避免建館工程之延誤及造成無謂之困擾，各參團廠商代表赴國外前，務必詳細瞭解所屬攤位之 平面施工圖，並須簽字確認交由本主辦單位按圖施工，建館現場如未經本主辦單位同意，不得任 意變更攤位設計。  八、 費用之退還： 參展費用原則上不予退還；惟參展廠商遭遇重大事故，以書面申請退展並獲得同意者，本主辦單位按下列原則處理參展費用退還之申請： （一） 在團務會議/選位之前（含當天）申請退展者，扣除參展費用金額二分之一；惟已自行覓得符 合本辦法第二條(報名方式)參展資格之遞補廠商者，得全數退費。 （二） 在團務會議/選位之後申請退展者， 參展費用不予退還。  九、法蘭克福展覽(香港)有限公司台灣聯絡處為：香港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十、詳細之完整參展辦法與規定，請參閱主辦單位網址：www.messefrankfurt.com.hk，其他未明文規定事項，適用中華民國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如有其他疑問請洽：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地址：台北市愛國東路22號5樓市場開發處 電話：(02)2341 7251 轉 2331 馮  瑜 科長 2319 方元珍 經理  傳真：(02)2394 3245 E-mail : n645@textiles.org.tw         fang@textiles.org.tw 
香港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地址：台北市110市民大道六段288號8樓 電話：(02)8729 1099 轉 322 張惠婷 / 328 蔡蕙如 傳真：(02)2747 6656 E-mail:  tina.chang@taiwan.messefrankfurt.com          grace.tsai@taiwan.messefrankfu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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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台灣團參展廠商報名表暨承諾書 

 展出產品：展品分類係印製我參展團參展廠商名錄用，請  貴司詳細填選，以供買主參考並促進商機。 

公司名稱(中文)：               (英文) ：  公 司 性 質 ： □ 製造商 □ 代理商 □ 貿易商 □ 設計造型服務 □ 品質管制 □ 媒體刊物  □ 電腦輔助設計或印刷系統供應商 □ 其他，請註名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中文)：               (英文) ：  發 票 抬 頭 ：  統編：  負 責 人  ：  電 話 ：  傳  真：  公    司 Website:   公    司   e-mail：  展 務 聯 絡 人  ： 聯 絡 人 e-mail：  分機：  (英文)：   攤   位   面   積： 標準攤位：單價：新台幣 9,188 元／㎡(含稅)  □  9 ㎡/ 總價 82,692 元 □  12 ㎡/ 總價 110,256 元  □  其他____㎡ (以 3 的倍數增加) 
產品類別(請依百分比填入，總合為 100%) 01 成衣布料 _____% 1.1 棉 _____% 1.2 毛 _____% 1.3 絲 _____% 1.4 亞麻/苧麻 

_____% 1.5 人工纖維 _____% 1.6 針織 _____% 1.7 功能性 _____% 1.8 蕾絲/刺繡 _____% 1.9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02 紗線/纖維 _____% 紗線/纖維 03 輔料/配件   _____%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產品應用領域(請依百分比填入，總合為 100%) _____% 01 西裝 _____% 02 休閒服 _____% 03 女裝 _____% 04 功能性服飾/運動衣 _____% 05 襯衫 _____% 06 牛仔服   _____% 07 嬰兒/童裝   _____% 08 泳衣/內衣  _____ % 09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 請 將 正 本 寄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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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詳閱及充份瞭解 貴單位組團參加『2016年深圳國際紡織面料及輔料博覽會』辦法（下稱「組團參展辦法」），並願作下列承諾： 
一、 願確實遵守 貴單位組團參展辦法之各項規定，依本展團務會議議決事項參展。 
二、 本公司派遣人員願配合 貴單位工作人員之協調，以維護本參展團形象。 
三、 保證不與其他非本參展團團員共用 貴單位分配之展出攤位。 
四、 保證展品確無侵犯國內外其他廠商之專利權、商標權、其他智慧或工業財產權。 
五、 願配合 貴單位辦理本項活動問卷調查，並確實填寫。 
六、 願配合 貴單位參展團務相關之文宣品製作。 
七、 如委託 貴單位推薦之展品運送公司交運展品，本公司保證絕不於託運展品中夾帶未申報物品或違禁品。本司亦瞭解，基於政治因素，展覽吊卡、文宣及名片等皆需避免特定字眼。若經中國海關查獲上述情節，本司願承擔所有責任，並接受物品被銷毀之處置。 
八、 若因故導致本公司未能參展或蒙受損失，其屬第三者疏失責任者，將由本公司逕向該第三者交涉索賠，概與 貴單位無涉；其屬 貴單位疏失責任者（經法院調解或訴訟程序確定），請求補償之金額，本公司同意以所繳參團費用為上限。如遇不可抗拒之人為或天災影響，導致展覽取消、延期或是本公司無法順利參展，本公司同意所有相關展覽費用將不予退還。 
九、 本公司聯絡人同意以上所填個人資料提供組團單位用於展覽會公開發行之大會名錄/會刊，知悉組團單位於運作期間內依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應用區域為全球)，本人亦了解個資法第三條得行使之權利及第八條不同意提供時權益之影響。 
十、 本公司如未能履行上述承諾事項，或發生其他不當、不法行為，願自負一切法律及行政責任。若致 貴單位聲譽或實際上受有損害時，並願負回復名譽及損害賠償責任。  此致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法蘭克福展覽(香港)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請蓋大小章：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     

 
 

  (蓋章)     (蓋章)   

填妥後請先傳真並將正本寄至  法蘭克福展覽(香港)有限公司台灣聯絡處： 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張惠婷小姐 / 蔡蕙如小姐 傳真：02-2747-6656 ． 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市民大道六段 288號 8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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